
附件1
清城区关于申请设立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一、 机构名称预核名


到区市场监管局办理名称预先核准或到民政局开立临时存款账户


 


临时存款账户








区市场监管局：清城区广清大道113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，咨询电话：0763—3665616；


区民政局：清城区环城二路名都商贸城13号楼清城区民政局207室，征询电话：0763—3368428。





二、 申请设立


到区教育局递交申办材料








需向清城区教育局提供下列材料（一式三份）：


1.广东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表；


2.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》《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使用信用承诺书》或《关于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的通知》；


3.申办报告；


4.机构章程；


5.举办者的资质文件；


6.开办资金、注册资金有效证明文件；


7.办学场所房产权属证明；


8.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；


9.消防安全证明材料；


10.设施设备情况表；


11.拟任首届董（理）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、监事会明细表；


12.（拟任）校长（行政负责人）履历表；


13.（拟聘用）从业人员明细表；


14.培训机构党员名单；


15.拟用培训教材备案表；


16.联合办学协议；


17.捐赠协议（非营利性培训机构，如有）。





区教育局：清城区东城街道行政文化中心办公大楼203室，咨询电话：0763—3331646。





三、 受理申请


区教育局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在收到材料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，并出具书面回执。对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






四、 公示


区教育局办理政府网站公示；申请人实地公示10天。








五、组织现场评审


公示完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，区教育局组织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工信局（科技局）人员对申请材料和办学现场进行审核。





六、 专业审核


区文广旅体局、区工信局（科技局）在现场评审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将《专业审核意见书》报送至区教育局。








七、审批许可


区教育局在现场评审后30个工作日内，依据现场评审结果及《专业评审意见书》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对于符合条件的，作出准予设立的批复；对于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设立的书面决定，并说明理由。

















八、发放办学许可证


批复之日起的20个工作日内，领取《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。





1.营利性培训机构到区市场监管局办理《营业执照》；非营利性培训机构到区民政局办理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；


2.营利性培训机构在办理法人登记后，办理税务登记。





九、登记证照


完成法人登记及税务登记。





十、设立资金监管、纳入平台管理


自主选择银行，签订托管协议，开立预收费资金托管专用账户，落实培训资金监管；纳入“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”，成为合规机构。









